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115學年度教師甄選報名表
	甄選科別
	
	性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姓名
	
	婚姻
	□已婚  □未婚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兵役
	□役畢  □未役  □服役中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家)
(手機)
	

	E-mail 
	
	Line ID
	
	

	地址
	

	國籍
	□中華民國    □兼具外國籍(     國)    □外國籍(     國)

	學歷
	畢業學校
	系、所
	日(夜)間部
	修業起訖年月
	證書字號

	大學
	
	
	
	
	

	研究所
	
	
	
	
	

	修習
學分
情形
	教育學分
	修習學校
	
	修習學分數
	
	證書字號
	

	
	專門學分
	修習學校科目名稱
	
	修習學分數
	
	證書字號
	

	教師登記或檢定情形
	種類
	科目
	登記機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教學
經歷
	服務學校
	職稱
	任教科目
	服務期間
	備註

	
	
	
	
	
	

	
	
	
	
	
	

	
	
	
	
	
	

	
	
	
	
	
	

	目前
服務單位
	

	繳驗
證件名稱
	□國民身分證        □學經歷證件        □合格教師證書   
□實習教師證書      □教育專業學分證件  □切結書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查詢同意書

	審查
意見
	□資格符合
	審查人
	
	填表人
	

	
	□資格不符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考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115學年度
教師甄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存在者，無異議放棄錄取或聘任資
格， 其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聘約者，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1、 有教師法第14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及33條規定情事。
2、 證明或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
3、 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其他應提供或繳交之證明文件。
4、 合格教師證書送審中之實習教師，先持實習教師證書以切結方式參加甄選，倘經錄取後未能於115年8月1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應撤銷錄取聘任資格。
5、 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檢附檢定考試及格證明暨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准以切結方式參加甄選，倘經錄取後未能於115年8月1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應撤銷錄取聘任資格。
       此致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查詢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為應徵  貴校辦理之115學年度教師甄選所需，同意  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生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